
据《人民?报》报道，今天是

六一国际儿童节，新修订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也于 6 ? 1 ?起施行。

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如何
才能及时发现， 留守儿童的家长

监护的缺失带来的社会问题如何

化解， 未成年人上网遭遇的网络
乱象如何整治……这些社会关注

的热点同样也是未成年人司法保
护的重点。

近年来， 为加强未成年人权

益保护， 执法司法机关在实践中
不断回应新挑战、 解决新问题，

努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更
全面的法治保障。

2020 年 2 月 27 日上午， 一名抽搐伴有

昏迷的 3岁女童被 120急救车送到北京儿童

医院抢救。 虽然女童很快恢复了意识， 但医

生发现， 女童双眼周、 右面部可见淤血吸收

痕， 背部下方可见多处陈旧伤。 在医生的询

问下， 女童的妈妈含糊地说： “孩子被她爸

摔了一下。”

经过专家会诊， 北京儿童医院作出专业

判断，认为女童受伤可能是家庭暴力导致。随

即，该院通过保卫处向驻院公安民警报了案。

原来， 女童父亲姜杰 （化名） 坦承他和

妻子因孩子教育问题发生争吵， 一气之下把

女儿重重摔在地上。 2020 年 3 月初， 经公

安机关提请逮捕， 北京市门头沟区检察院对

姜杰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作出批捕决定。

“我不知道打孩子也犯法， 直到医生报

案后， 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姜杰懊

悔地说。 经北京市门头沟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 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

年， 缓刑三年。 这起医院报案， 作为侵害未

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典型案件入选了 2020

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

“本案是一起医务人员基于强制报告制

度果断报案的监护侵害典型案件。” 门头沟

区检察院相关办案检察官介绍说， 我国刑事

诉讼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 反家庭暴力法

等， 均对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报案举报作

出了相应规定， 近年来的实践中， 检察机关

与公安机关也建立了案件通报机制。

2020 年 5 月， 最高检与国家监委、 公

安部等 9部门出台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

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 （试行）》， 推动解

决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发现难、 发现晚问题。

同年 8月， 最高检又联合教育部、 公安部出

台 《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

罪信息制度的意见》， 加强性侵未成年人犯

罪源头预防。

“如今， 检察机关推动创建的强制报告

制度和入职查询制度被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吸收， 成为法律的刚性规定， 必须不折

不扣执行。”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副厅长李峰

介绍， 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进一步扩大

入职查询的范围， 一方面将查询主体扩大至

所有的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 另一方面

将查询信息扩大至性侵害、 虐待、 拐卖、 暴

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

“很多单位和责任主体对这两项制度的

重要性和强制性认识不足， 检察机关已在近

期启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中

将其作为监督重点， 让主动、 及时履行报

告、 查询义务形成社会共识。” 李峰表示。

留守儿童没人管怎么办？ 父母监护严重

缺位致孩子受到伤害怎么办？ 近年来， 父母

怠于履行对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职责或者严

重侵害未成年人子女权益的案例时有发生，

冲击了社会道德底线。

2003 年出生的胡某某，是胡某与姜某某

非婚生女儿，只因胡某与姜某某“分手”，被留

给了胡某父母负责照看。 孩子的父母长期未

履行对胡某某的抚养义务， 而她的爷爷奶奶

又年老多病，无力继续照顾胡某某。 2016 年

11 月 8 日， 胡某某经医院诊断患上了抑郁

症、分离转换性障碍。 当地妇联了解情况后，

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胡某、姜某某全面履行

对女儿的抚养义务。经审理，法院综合考虑两

被告的婚姻状况、 经济条件和孩子本人的生

活习惯、意愿，判决胡某某由胡某直接抚养，

随胡某居住生活；姜某某每月 15日前支付抚

养费 500元；女儿的教育费、医疗费由两人各

承担 50%，直至女儿独立生活为止。

“审判实践中存在不少与这起典型案例

类似的留守儿童抚养问题。” 最高人民法

院民一庭庭长、 少年法庭办公室副主任郑学

林表示， 这些未成年人的父母怠于履行监护

义务， 把未成年子女留给年迈的老人照顾，

子女缺乏充分的经济和安全保障， 缺乏父母

关爱和教育， 导致部分未成年人轻则心理失

衡， 重则误入歧途， 甚至走向犯罪的深渊。

郑学林认为， 该案中法院积极探索由妇

联组织、 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机构直接作为

原告代未成年人提起诉讼的模式， 为督促未

成年人父母履行抚养义务， 解决父母不履行

监护职责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

当前， 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监

护不力甚至发生监护侵害的情况， 是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面临的比较突出问题之一， 也是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关注的重点。 最高检第九

检察厅厅长史卫忠介绍，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

保护法严格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监护责

任，明确了国家对家庭监护进行指导、支持、

帮助和监督的责任， 完善了委托照护和临时

监护、长期监护制度，拓展充实了检察机关对

监护支持、监督、干预的具体规定，可以说构

建了比较完备的未成年人保护监护制度。

“针对监护缺失的问题，我们将向全国推

广福建检察机关‘督促监护令’探索经验，同

时，将会同有关部门发文，要求检察机关在办

案中全面推行家庭教育指导。 ”史卫忠介绍，

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办理过程中，

发现监护人存在管教不严、 监护缺位等问题

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受到侵害的， 通过

向监护人发出“督促监护令”，责令监护人接

受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 推动解决未成年

人涉案背后“家庭监护不力” 这个未成年人

保护痛点难点问题。

3 月 11 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

诉国内某知名短视频公司（下称“某公司”）侵

犯儿童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 经杭州互

联网法院出具调解书后结案。此前，检察机关

就该案提出了停止侵权、 赔礼道歉、 消除影

响、赔偿损失等诉求，某公司均无异议，并已

针对存在问题全面开展整改。

浙江省检察院从 2020 年 1 月以来， 根

据最高检部署， 组织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专项监督工作。 其中， 杭州市余杭区发生的

几起相关违法犯罪案件反映， 某公司在开发

运营该公司 App 的过程中， 未以显著、 清

晰的方式告知并征得儿童监护人有效明示同

意允许注册儿童账户， 并收集、 存储儿童个

人信息。 同时， 在未再次征得儿童监护人有

效明示同意的情况下， 向具有相关浏览喜好

的用户直接推送含有儿童个人信息的短视

频， 并未采取技术手段对儿童信息进行专门

保护。

“这些行为对不特定儿童人身安全、 生

活安宁等造成潜在风险， 甚至若干儿童个人

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后， 产生了损害后果。”

办案检察官表示， 在充分征求、 吸纳各方意

见的基础上， 检察机关以此案作为突破口，

积极稳妥开展民事公益诉讼， 推动网络运营

商、 互联网企业完善行业规则， 切实加强对

儿童个人信息的网络保护。

网络空间作为现实生活的延伸， 如今已

成为未成年人成长的新环境， 但一些网络乱

象却在威胁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对此， 新

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网络保护” 专

章， 执法司法机关也及时关注实践中产生的

新问题， 从线上线下对未成年人展开全方位

保护。

在观看网络直播过程中， 一些未成年人

容易被诱导， 在直播间“一掷千金” 为主播

“打赏”。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出台的相关

指导意见中明确，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

其监护人同意， 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

直播平台“打赏” 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 智

力不相适应的款项， 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

供者返还该款项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该规定更多地考量了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保护， 同时引导网络公司进一步强化社会

责任。” 郑学林表示。

当前， 未成年人上网远程在线学习逐渐

流行起来， 一些不良信息也试图“钻空子”。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副局长李彤介绍， 针

对一些网课平台和教育类 App 存在低俗链

接和有害信息等问题， 2020 年 8 月， 公安

机关部署开展了为期 4个月的“中小学网课

网络环境专项整治”， 共排查属地教育类

App 和网课平台 4900 余款， 行政处罚 423

款， 责令整改 1058 款， 下架 636 款。 “下

一步， 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推动青少年整体涉

网环境治理， 给广大青少年创造安全清朗的

网络环境。” 李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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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更全面的法治保障
发挥公益诉讼职能

为孩子撑起法律“保护伞”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陈紫蕾

6 月 1 日起， 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

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正式实施， 将开

启未成年人保护的新篇章， 在更大程度和更广

范围形成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合力。 检察机关也

将持续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为未成年人的

健康成长撑好法律“保护伞”。

销售伪劣婴幼儿产品

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

在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日前办理的一

起销售伪劣产品案中， 朱某于 2018 年 7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间， 为牟取非法利益， 通过网

络平台购入假冒“贝亲” 品牌的奶瓶、 奶嘴，

并开设网店进行销售。 经审计， 朱某销售假冒

“贝亲” 品牌的奶瓶奶嘴合计 17 万余元， 其中

已销售金额为 14 万余元， 待销售金额为 3.5

万余元。 经检测， 朱某所销售的假冒“贝亲”

品牌的奶嘴及奶瓶均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其材质遇高温时会释放有毒物质双酚 A，

其可能扰乱人体代谢过程， 对婴儿发育、 免疫

力有影响。

奶瓶是喂养婴儿的常用工具， 它的安全性

至关重要。 朱某销售伪劣奶瓶的行为致使众多

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 同时还侵害了不特定未

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因

此， 嘉定区检察院对朱某侵害未成年人健康权

利的行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经审

理， 区法院当庭宣判， 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

朱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并处罚金 8 万元；

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扣押的伪劣产品予以没

收； 在调解书生效三十日内在国家级新闻媒体

上公开赔礼道歉， 同时朱某须公开涉案产品的

销售时间、 销售范围等信息， 提示消费者勿使

用涉案伪劣产品， 以消除危害。

此案的办理， 是嘉定区检察院积极稳妥开

展未成年人民事公益诉讼的重要探索。

全面综合司法保护

构建安全健康成长环境

传统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主要以未成年人

刑事检察为重点， 未成年人民事、 行政检察工

作有待加强。 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

106 条明确规定，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

犯， 相关组织和个人未代为提起诉讼的， 人民

检察院可以督促、 支持其提起诉讼； 涉及公共

利益的， 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公益诉讼。” 未

成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入法。

有别于成年人， 未成年人在很多情况下受

限于自身身心发展情况， 不能正确判断自身权

益是否受到侵害， 更缺乏维权的能力。 鉴于未

成年人的特殊性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专业

性， 由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统一受理涉未成年人

公益诉讼案件， 符合其规律和现状， 是新时代

背景下未成年人检察从以刑事为主到刑事、 民

事、 行政、 公益诉讼“四位一体” 的转型升

级， 将以构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作

为工作核心， 保护不特定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益。

为强化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 嘉定

区检察院持续提升自身履职能力， 整合社会广

泛力量， 联合相关部门， 组建由 700 余名民

政、 妇联干部等组成的儿童权益观察员队伍，

利用其工作优势及时发现、 提供违规经营娱乐

场所、 校园欺凌等影响学生成长环境和侵害未

成年人权益监督线索。 此外， 嘉定区检察院赴

学校周边文身服务、 烟酒销售等场所巡访排

摸， 对发现的旅馆、 酒吧等违规接纳未成年

人、 用工单位非法雇佣童工等问题制发检察建

议， 推动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整治， 健全长效监

管机制。

据介绍， 嘉定区检察院将牢牢抓住未成年

人公益这个核心， 依法通过行政和民事公益诉

讼、 检察建议等方式开展法律监督， 督促和推

动社会各界落实未成年人保护责任， 倾力守护

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

公益诉讼，强化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督促监护，破解家庭监护不力难题

强制报告，推动解决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发现难、发现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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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上海波昊纺织品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壹枚， 声明作

废。

上海迄毓实业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05MA1FW6UJX3， 经 股

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 法定代

表人： 任立栋， 请有关债务债

权人在45?内前来联系， 特此

公告。

上海钦驿实业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MA1JYH5H99， 经 股

东决定， 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

告。

上海铭随船务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MA1K0N2965， 经 股

东决定， 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

告。

因上海中新凯律师事务所

与上海问道有诚律师事务所两

所合并事宜， 现特登报声明注

销上海问道有诚律师事务所 ，

被注销律所的后续对外法律事

务等相关事宜由上海中新凯律

师事务所承接。

声 明


